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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办法》制定的背景是什么？
2025年9月自治区教育厅会同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新教规〔2025〕4号）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管理、协调推进本地区校服管理工作。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明确校服管理工作的责任部门和职责，细化工作举措，规范采购流程，对校服选用采购工作进行全过程指导和监督”。按照自治区教育厅等相关部门工作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教育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号）以及自治区教育厅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别是针对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研究制定了《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为各区（县）各学校健全校服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校服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二、《办法》制定起草过程中有哪些考虑？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一是明确总体框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教育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生校服选用采购专项检查行动的通知》（教基厅函〔2022〕12号）、《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国市监质监发〔2025〕57号）及自治区相关工作规定，确保《办法》指向明确、措施具体。二是坚持问题导向。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组织各区（县）各学校对近年来校服选用采购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在此基础上依托自治区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校服管理模块对全市校服选用采购管理进行全面分析，结合专项整治、调研培训成果进一步完善《办法》，确保《办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三是广泛征求意见。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征求自治区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区（县）教育局及局属学校意见建议，并邀请相关单位进行现场论证，在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门户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合法性审查后，召开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确保《办法》程序合法合规。
三、《办法》主要内容有哪些？
《办法》共分7章19条。第一章：总则，共3条。主要是阐明办法制定的依据、适用范围和总体要求。第二章：职责分工，共4条。主要是明确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中小学校工作责任。第三章：选购管理，共5条。主要是对校服选用采购原则和操作规范、学校工作程序、公平竞争审查等提出要求。第四章：校服质量，共1条，主要是对严格校服质量标准、强化“明标识”“双送检”“双备案”等全链条质量监管提出要求。第五章：服务保障，共3条。主要是对校服收费管理、无偿提供校服、售后服务体系、数字赋能管理、校服档案管理等进行明确。第六章：监督问责，共1条。主要是对校服采购管理监督责任、追责机制进行明确。第七章：附则，共2条，主要是对办法的解释权限、有效期做出说明。
四、《办法》汲取了专项整治的哪些成果？
《办法》针对校服专项整治工作发现的“部分区（县）重视程度还不够高，校服选用采购制度流程不完善，协同机制不健全”问题，明确了“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和学校各级工作责任，建立校服管理分工协作、联合监管的工作机制”等内容。对标全国、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校园餐”、教辅、校服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推进会精神，《办法》明确了落实“明标识”“双送检”“双备案”，推行“一区（县）一款”的校服采购模式等内容，推动专项整治成果转化为制度规范。

